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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凯路仕自行车运动时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不实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诺本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传闻描述 

(一) 传播媒介 

传播时间：2017 年 11 月 24 日 

传播方式：网络 

报道传闻媒体：部分互联网媒体 
广州凯路仕自行车运动时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注意到有部分媒体刊登了《小鸣单车员工爆料：CEO 离职，押金被挪用，

实际控制人失联》等相关报道文章。文章报道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永豪处于

失联状态，小鸣单车的所有单车均由本公司生产，小鸣单车的大部分资金被挪用

支付给本公司。文章发表后，部分网络媒体进行了转载或解读，造成较大影响。 

二、澄清声明 

(一) 传闻事项属实情况 

本公司对网络媒体报道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实、调查，发现涉及本公司的报道

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作为媒体未对相关事件进行基本的核查。已经严重违反新

闻媒体基本职业操守和审查核实。 

(二) 董事会核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网络媒体报道进行了认真核实，并就该事项与相关人员进行了

沟通，确认网络媒体涉及本公司的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 
(三) 传闻报道不实的说明 

针对以上报道，经核实，公本司针对涉及本公司的传闻事项澄清说明如下： 

1、在上述报道出现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邓永豪先生仍

在主持公司日常经营工作，本公司与其联系渠道通畅，不存在无法联系或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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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2、本公司关联交易情况以本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www.neeq.com.cn）公开披露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在挂牌后，每年年初都会对

相应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详见公司公告：2014-03、2015-041、2016-002、

2017-005），且上述预计都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公司在挂牌后，

每年度都会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在审计报告中已经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方往来款项情况做了充分

说明，并在历次年报披露中进行公开披露。 

3、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

露了公司 2015 年度《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核声明》

（广会专字[2016]G16000950029 号），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转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公司 2016 年度《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核声明》（广会专字[2017]G17003460042 号），上述

专项核查报告表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 2015 年、2016 年不存在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 

(四) 重要提醒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www.neeq.com.cn 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平台，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平台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三、其他说明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经营，并未受到相关报道的影响，同时也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一贯重视各界对公司的关注与监督。针对市

场及媒体的内容，公司会长期保持密切关注。如有涉及危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

司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广州凯路仕自行车运动时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8 日 
 


